
 18 万份裁判数据 披露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认定实情 

编者按：最高人民法院 2 月 28 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回应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以下简称第 24 条)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强调了虚假债务、非法债务不受

法律保护的原则。 

第 24 条的适用在我国到底是什么情况？法官们是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

的？北京国双科技有限公司司法大数据研究中心，利用自有文本解析、数据挖

掘技术，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 2014 年—2016 年中提及第 24 条的案件进行

分析发现，提及第 24 条的案件主要集中在借款合同类纠纷判决、婚姻家事类纠

纷判决以及部分执行裁定三类文书中，其中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占借款合同类纠

纷案件的 90%以上。2014 年-2016 年提及第 24 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离婚纠纷

案件以及执行案件的数量分别为 49,029 件、65,439 件和 68,646 件。深度挖掘民间

借贷、离婚及执行案件数据样本显示 ,三年来案件数量整体呈增长趋势，但增幅

趋缓。 

 

 

第 24 条对民间借贷纠纷影响最大 

2015、2016 两年，提及 24 条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离婚纠纷案件和执行

案件的公开文书量在当年各自类型的文书总量中占比无较大变化。由此可见，

提及 24 条的文书绝对数量的增加主要应归结于法院整体收结案数的增加。同时



根据对比占比量可见，第 24 条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影响最大。 

 

案件地域分布广泛，多发生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提及“第 24 条”的案件地域分布广泛，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文书量最多

为浙江。其次是福建、江苏和广东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实务中，法院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文书占比呈上升趋势  

提及第 24 条三类案件中，法官在判决书中将诉争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的文书 16 年较 15 年比例均呈上升趋势，民间借贷纠纷上升约 13.52%，离婚纠

纷上升 12.45%，执行类案件上升 14.13%。 

 

其中，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将诉争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占比



最高，其次为执行类案件。法官在此类案件中，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较

松， 相比之下，离婚纠纷中，举债方与未举债方可在诉讼中就借款是否用于夫

妻共同生活进行较为公平的对抗，法官对共同债务的的认定占比明显低于民间

借贷纠纷。 

民间借贷案件，举债人已故、分居或已离婚，法院认定债务较谨慎 

以 2016 年提及第 24 条的民间借贷纠纷一审判决文书为样本分析可见：夫

妻中未举债方的年龄多集中在 30-50 岁，占比近 70%。未举债方多为女性，占

比高达 79.6%。95%的案件法院认定债权人主张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仅 0.2%

的案件法院认定为个人债务。 

法院认定为个人债务的案件中，约有 25%的举债人已故或已离婚，此类案

件中法院均查明并认定未举债方有证据证明债务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债务非

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 68%的案件法院认定借款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约 36%的案件法院认定有证据证明夫妻无举债合意。其中近 20%的案件债务发生

于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 20%的案件法院认定夫妻已分居且对举债不知情。

约 12%的案件因借款金额巨大，超出家事代理权且原告无证据证明用于夫妻共

同生活，法官在说理部分认为债权人对此应具备审慎义务，存在一定过错，将

债务推定为个人债务。其他未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且被法院驳回的主要因债权

人无法证明债务真实存在、或债务已清偿、已过诉讼时效等。 

 

离婚纠纷案件六成以上，法院认定一方主张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 

以 2016 年提及第 24 条的离婚纠纷一审判决文书为样本分析可见：夫妻中



未举债方年龄多集中在 30-40 岁，占比超过 50%，未举债方女性占比高达

68.3%。 

约 64.1%的案件法院认定一方主张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17.1%的案件法

院认定为个人债务，其它案件因争议较大暂未处理或直接驳回离婚请求，法院

未提及债务性质的认定。在法院认定为共同债务的案件中，约 89.3%的案件法院

认为债务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且无证据证明债务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约 9.3%

的案件提交了证据材料证明夫妻间达成了举债合意。这类证据主要有：证人证

言、双方签字的借条、已生效法律文书、贷款证、共同还款承诺责任书以及当

事人的自认。有 1.4%的案件中，未举债方抗辩债务用于举债方赌博但无证据证

明。 

执行类案件近五成法院追加未举债方为被执行人 

以 2016 年提及第 24 条的执行裁定文书为样本分析可见：申请人与被申请

人均自然人较多，占比近九成。分析当事人信息未脱敏的此类案件判决书可

见，夫妻中未举债方年龄多集中在 40-50 岁，占比超过 40%，未举债方女性占

比高达 86.2%。约 47.04%的执行裁定，法院追加未举债方为被执行人。 

法院明确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执行的案件，占比约 80.4%；法院认定为个

人债务的案件量占比约 3.6%；其余案件，多因程序问题、执行标的异议等，法

院未做债务性质认定或未提及债务问题。 

执行类案件中，法院认定情形和释明理由的数据情况如下：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院长信箱栏目 2016 年 3 月 17 日公开的关于“撤销婚姻

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建议”的答复中曾经明确指出：“需要特别强调的

是，夫妻共同债务应当通过审判程序来认定，不能由执行程序认定。如果夫妻

共同债务可以通过执行程序来认定，没有参加诉讼的配偶一方就失去了利用一

审、二审和审判监督程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机会，这显然是不公平的。”1从

实证研究来看，执行中适用第 24 条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情况仍然存在。 

实证反映出的法官举证责任分配不一致导致认定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法官认定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主要落脚点在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上。

在债务性质一致、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一致（或者不能举证的原因一致）的情况

下，法官存在因为分配举证责任不一致导致个案的裁判结果不一致的情况。以

下试举两例： 

一是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在举债方已经死亡的情况下，法院对举债是否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应当由出借人还是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处理

不一致。 

比如在（2016）豫 0611 民初 155 号判决文书中，法官说理部分明确陈述：

“原告（出借人）李文杰未能提交相关证据予以证明该借款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1 最高人民法院网，院长信箱栏目《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 24 条的建议”的答复.》

http://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8292.html 



离婚纠纷，认定为个人债务。”本案中，法官将出借人要求夫妻共同偿还借款的

诉请作为出借人的主张，将借款用于举债人夫妻共同生活承担的举证责任分配

给出借人承担。出借人未能举证证明，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而在（2016）湘 1226 民初 447 号判决文书中，同样举债人已经死亡的情况

下，法官说理中陈述：“被告贺本阳未提供证据证实贾某某未将该笔借款用于家

庭共生产、生活，应视为两人的夫妻共同债务。”法官把被告不同意承担出借人

主张的债务视为被告的抗辩，将借款未用于举债人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分

配给未举债的夫妻一方承担。未举债方未能举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二是离婚纠纷案件中，夫妻已经分居较长的时间的情况下，一方对外举

债，法院对举债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应当由举债方还是未举债方

承担，处理不一致。 

比如（2016）吉 0323 民初 397 号案件中，法院在说理部分陈述：“举债方

提出诉争的 50000 元贷款是夫妻共同债务。该笔贷款发生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法院认为未举债方不能证明本案中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

或者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故该笔贷款应为夫妻共同债

务，双方应共同偿还。“很明显，法院将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责任分

配给未举债方。而在（2016）川 0725 民初 398 号案件中，法院在说理部分陈

述：“举债方陈述有夫妻共同债务，但未在庭审中充分举证证明该债务用于家庭

生活，故法院对其陈述的债务不予认定。”法院将借款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举证

责任分配给举债方。 

正是由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还是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均难于举证或证

据的证明度均不高，因此案件中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证明责任分配直接影

响债务性质的认定，直接影响法院的处理结果。法院对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随意

性，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可预见性，导致当事人不能预见自己诉讼行为的后果，

也是 24 条被当事人诟病的重要原因。规范此类案件下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将

有益于此类案件的裁判尺度的统一。 

夫妻未举债一方承担债务偿还责任后的救济方式 

——建议提起追偿权纠纷案件 



此类追偿权纠纷案件 2014 年-2016 年间案件数量在小幅增长，15 年较 14

年，环比增长 45%；16 年较 15 年，环比增长 29.31%。案件量上，每年成稳定增

长趋势。从数据中我们发现，虽然未举债方通过此种法律救济方式进行追偿的

案件量较少，但胜诉率极高。 

 

（追偿权纠纷案件 2014 年-2016 年数据一览） 

从判决文书中，我们找到了以下几条处理原则，作为此类型案件的参考： 

1、应以追偿权纠纷案件立案 

“原告向被告追偿垫付款，立案时案由定为离婚后财产纠纷不妥，应更正

为追偿权纠纷。”——（2014）平民初字第 947 号 

2、如果夫妻双方未约定对外债务承担的比例，则法院以各负担一半为处理

标准，承担债务偿还责任一方可要求对方承担相应份额的共同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应共同偿还，原、被告未约定债务分担比例，应由原、被告

各负担一半，原告偿还了原、被告共同债务要求被告返还被告应承担的相应份

额共同债务，本院予以支持——（2014）平民初字第 947 号 

3、如果夫妻双方约定了对外债务承担的比例，应按照约定的比例追偿 

夫妻关系一方就共同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后，基于离婚协议或者人民法

院的法律文书向另一方主张追偿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本案中，原、被告约

定各自经手的债权及债务由各自享有和承担。本案债务系被告经手，根据协议

应由被告偿还，原告代被告清偿后，有权向被告追偿。——（2015）浦民初字

第 03143 号 

4、法院发出离婚判决书尚未生效时，一方发生的债务由举债人自行承担 

法院发出判决书后已经就双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债权债务的承担进行

了确认，双方再设立或变更对外债权债务关系在无特别约定情况下，应属于一

方行为。——(2015)丹后民初字第 1199 号。 



夫妻一方举债的情形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复杂，实践中不仅存在夫妻一方以

个人名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举债给其配偶造成损害的情况，也存在夫妻合谋

以离婚为手段，将共同财产分配给一方，将债务分给另一方，借以达到逃避债

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目的的情形。所以第 24 条如何适用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问

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的补充规定》的出台，应对了 24 条的社会舆情，其在法律适用层面上对

调节夫妻之间、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能否带来正面意义，是否有效

的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会继续以数据关注，以数据发声。 

 


